附件1

关于废止《深圳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专家委员会管理规定》的说明
《深圳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专家委员会管理规定》（深市监规〔2023〕3号，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主要内容已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资金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深市监规〔2025〕1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涵盖。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经研究，拟将《管理规定》废止：

一、背景情况

《深圳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专家委员会管理规定》（深市质规〔2018〕10号）自2018年11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管理规定》共四章，二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专家委员会建立的原则、专家委员会专家的遴选条件和聘任程序、权利与义务等。专家委员会成立后，主要服务于农业领域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工作。

为依法落实农业领域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工作，确保工作有效衔接，根据《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305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实施意见》（深府办〔2021〕8号）的要求，我局对《管理规定》进行续期，内容不作修改，文号更改为深市监规〔2023〕3号，自2023年9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二、废止情况说明

（一）废止必要性
《管理办法》于2025年5月1日起实施，我局已建立统一的专项资金专家库并实行统一管理，《管理规定》中专家委员会专家的遴选条件和聘任程序、权利与义务等主要内容，以及服务于农业领域专项资金项目评审的主要工作内容，已被《管理办法》所涵盖。

（二）废止可行性
1.《管理规定》主要包括面向公众和内部管理两方面的内容：

（1）面向公众的内容主要包括专家委员会专家的征集、聘任和增补等，该部分内容在我局印发实施的《管理办法》第二章“专家入库管理”已有明确规定，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推进落实。

（2）面向内部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专家委员会的日常管理、专家委员会专家的职责、权利与义务等，该部分内容《管理办法》第三章“专家抽取和使用”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四章“监督管理”已有明确规定的专家使用与管理。

2.《管理规定》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其他职责范围需要使用专家委员会专家的，可依据《管理办法》第五章“附则”第三十三条“市市场监管局其他领域工作需使用专家的,可以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组织实施。
3.综上，废止《管理规定》不影响公众利益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领域专家使用工作。

（三）废止合法性
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广东省政府令第310号），我局将按程序开展征求意见（含公开征求意见）、论证评估、公平竞争审查、内部合法性审查、局务会议审议等工作，后续提请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确保废止程序合法。
